
— 1 —

附件 2

玉溪市易门铜矿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条例（草案）
起草情况及其设定行政处罚法律责任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规定和有关要求，现对《玉

溪市易门铜矿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条例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起草情况及其设定行政处罚法律责任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关于《条例》的说明

（一）立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易门铜矿是云南省古老铜矿

区之一。1952 年易门铜矿成立，发展成为中国八大铜矿之一。

矿区多项指标曾达国际、国内先进水平，代表了一段时期我国铜

矿发展的最前沿技术，是我国铜矿史的缩影。易门铜矿工业遗产

是具有历史、技术、社会、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，不

仅包括车间、作坊、工厂等工业建筑和场所，也包含由此衍生出

的文化，具有多重价值和个性特点，是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、时

代发展的标志和见证。2020 年，易门铜矿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

部确定为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（工信部政法函〔2020〕348 号），

核心物项是：木奔选厂，易门矿务局机修厂，木奔变电站，矿务

局客车库，木奔大桥，吊桥 2 座，苏联专家楼 3 栋，绿汁电影院；

重型铁板给矿机，旋回破碎机等设备 19 件套，铸件木模一批。

这些遗迹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，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科技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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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、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，对于支撑玉溪市工业产业政策研究、

推动全市工业可持续发展、带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等方面均具有

重要意义。由于易门矿务局于 2002 年改制，并陆续迁出绿汁镇，

部分矿山关闭或转向，2003 年狮凤山、三家厂等矿山关闭，易

门铜矿留下的大量工业遗产遗迹资源处于荒置状态，原有的工业

遗址得不到妥善保护，迫切需要立法将铜矿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

纳入法制化轨道，推动铜矿工业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。

（二）《条例》起草过程。根据《玉溪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

2022—2026 年立法规划》要求，《条例》列入市人大常委会、

玉溪市人民政府 2023 年立法工作计划，市委、市政府和县委、

县政府高度重视铜矿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立法工作。易门县人民

政府作为《条例》起草单位，一是制订《〈玉溪市易门铜矿工业

遗产保护和利用条例〉起草工作方案》，成立以县长为组长的领

导小组，高位推动条例立法工作；二是做好《条例（草拟稿）》

的起草、调研、论证等工作；三是归纳整理编制了国家相关文件

汇编和全国各地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领域政策法规参阅资料汇

编，为起草工作提供政策指引和参考；四是有序推进立法工作。

通过书面提供材料、实地现场调研座谈等方式对工业遗产保护和

利用的“难点”、“堵点”进行分析研究，在摸清情况后起草条例草

案初稿，先后 3 次征求了乡镇（街道）、县直有关单位意见建议，

其间市人大常委会、市司法局多次到易门调研指导起草工作。

2024 年 2 月 2 日，发布征求《条例（草拟稿）》意见建议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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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和关于举行《条例（草拟稿）》听证会的公告（第 1 号）；3

月 6 日，发布关于举行《条例》听证会的公告（第 2 号），于 3

月 15 日举行《条例》听证会；3 月 18 日召开论证咨询会，根据

征求意见建议、听证代表意见建议和论证咨询修改完善，最终形

成《条例（草案）（送审稿）》。

（三）立法拟解决的事项及主要措施。易门工业遗产保护和

利用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保护对象和范围不清；二是

部门职责不清，执法主体不明；三是保护措施不到位，存在脱管

及管理不力；四是资源整合不到位，维护成本高，管理难度大；

五是活化利用不够，存在重保护、轻利用的现象。针对以上问题，

在立法中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相关制度设计：一是明确保

护对象和范围。通过保护名录明确工业遗产的具体保护对象，科

学划定保护范围，增强保护的科学性和针对性。二是明确职能职

责。明确各级人民政府、部门职能，细化工业遗产所有人的职责，

形成工业遗产保护合力。三是明确保护措施。明确规划、建筑外

观保护、修复、矿山设备保养等方面措施，强化工业遗产保护。

四是明确建立长效的保障投入机制。将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，

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。五是明确活化利用。全面落实市委、

市政府关于“国家工业遗产易门铜矿保护活化利用工作”精神及

要求，明确将工业遗产与文旅融合发展、特色小镇建设等有效衔

接，全方位发挥好工业遗产的作用，真正实现工业遗产的深度发

展、持续传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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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《条例》的主要内容。《条例》共十三条，具体为：

第一条到第五条，主要对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市县政府职责、

市县政府部门职责、公众参与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第六条到第十

条，主要对保护责任人职责、保护措施、利用改造、鼓励和支持

利用工业遗产开展活动、监督检查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第十一条

到第十二条，主要对禁止从事破坏或者损害工业遗产的行为、法

律责任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第十三条，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施

行日期进行了规定。

二、关于《条例》设定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说明

《条例》第十二条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
由易门县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予以处理：

（一）损坏或者擅自移动、拆除工业遗产标识、界桩和其他

工业遗产保护设施等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

以下的罚款；

（二）在工业遗产或者保护设施上涂污、刻划，或者非保护

利用性的张贴、攀爬等的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给予警告，

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1000 元以上

5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三）擅自迁移、拆除工业遗产的，责令恢复原状，处 1 万

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

（四）损坏工业遗产的，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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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措施改正，无法恢复或者拒不改正，情节轻微的，处 1 万元以

上 5 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

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损失

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法律责任已

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1.设定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必要性：为进一步加强易门铜矿

工业遗产的保护，打击破坏易门铜矿工业遗产行为，对当事人起

到惩戒教育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第八十二条第

一款（二）项规定，设定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符合立法规定。

2.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十二条第一

款“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、吊销营业执照以外的

行政处罚”和第三款“法律、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

规定，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

罚。拟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，应当通过听证会、论证会等形式广

泛听取意见，并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。地方性法规报送备案

时，应当说明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”，《条例》设定行政处

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。

3.处罚幅度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十二条第三

款“法律、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，地方性法

规为实施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。拟补充设定

行政处罚的，应当通过听证会、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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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。地方性法规报送备案时，应当说明补

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”。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

工作委员会关于印送《立法技术规范（试行）（二）》的函》罚

款规定的表述，对违法行为难以用违法数额、违法所得数额、造

成的实际损失等作为参考系数确定罚款数额的，可以使用确定数

额以内或者一定幅度以内罚款的表述。《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》行政处罚设定中的注意事项（1）应当

注意罚款数额与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相适应，处罚的幅度不宜过

大，一般掌握在 5 倍以内。（2）可以采用绝对数额、相对数额

或者比例数额表述。《条例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

（四）项采用相对数额表述符合立法技术，同时参考《玉溪市革

命遗址保护条例》《唐山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》等其他地

方立法经验借鉴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性质、危害程度、易门铜矿

工业遗产所在地社会经济水平、对违法行为的威慑作用等因素，

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规定，在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

政处罚的行为、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。


